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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
2020 年 6 月 8 日會議上
委員就香港電台提出的關注事項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秘書處於 2020 年
6 月 10 日的電郵收悉。委員於 2020 年 6 月8日會議上提出
對香港電台（港台）的辦公地方，以及本局成立專責小組的
關注，本局現回覆如下：

港台的辦公地方及製作設施

教育電視中心一 直以來屬教育局所管有，供製作學校教
育電視節目的用途。自教育電視中心啟用以來，教育局－直
有員工在中心內辦公，港台並非唯一的使用部門。在 2019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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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財政年度及之前，港台負責為教育局製作學校教育電視

節目。為方便節目製作 ，教育局與港台因此共同使用教育局

的教育電視中心。

隨着教育電視節目的製作模式因應審計署於2018年10

月發表的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》的建議而改變，

港台已不需要每年為教育局製作62個教育電視節目 ， 港台

負責教育電視節目製作人員的職位亦已於本財政年度終止。

由此可見， 港台人員使用教育電視中心的原有目的及服務需

要已經不復存在，加上近年教育局本身的服務不斷發展，亦

需要辦公室空誾 ， 因此教育局在上個月通知港台 ，要求港台

於本年9月或之前遷離屬於教育局的教育電視中心。教育局

會繼續與港台商討搬遷安排和時間表 ，以配合雙方的運作需

要。

港台預計搬遷辦公室和製作設施，不會對節目製作造成

影響。港台有足夠的資源及設備提供公共廣播服務，履行《香

港電台约章》（《約章》）下的公共目的及使命。

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台的管治及管理

由於 港台的管理和節目內容近期引起公眾廣泛關注，本

局認為有需要正視有關意見，積極和正面跟進。 因此 ，本 局

於2020年5月28日宣布會成立專責小組 ，檢討港台的管治

及管理，並就其整體管理制度 、工作流程和執行方式提出改

善建議，以確保港台全面履行 《约章》、遵守通訊事務管理局

（ 通訊局 ）的相關業務守則，以及符合所有適用的政府規則

和規例。專責小組會由一位資深首長級公務員領導，成員包

括多個政府職系人員。

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有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 檢視 港台的行 政 管理，包括財務管制 、 人力資源管

理和採購事宜 ，以確保其人力 和資源調配能夠符合

所有適用的政府規則和規例，並有效地按照《約章》

第17至20段所列的工作範疇提供服務 ，並按需要

提出改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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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檢視港台執行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 一 號報告書》各
項建議的進度，包括設立－個公開和客觀的機制訂
定表現指標和基準，並藉此評定成效；及

（三） 檢討港台的整體管理制度 、 工作流程和執行方式，
並參考其他公共廣播機構的最佳做法，以確保港台
全面遵守《約章》和通訊局發布的節目標準業務守
則 。

在 檢討過程中，專責小組會考慮港台的運作需要，及不
同持份者的意見。 本局已清楚表明 ，專責小組的成員不會參
與任何港台節目製作或編輯決定。 港台表示會全力配合有關
工作，提供所需協助 。

本局已在過去數月多次與 立法會討論有關港台的議題，
並一 再就議員指出的問題，給予回應和討論 ，其中包括：

(a) 2020 年 4 月 7 日的財務委員會為審核 2020-2021 財政
年度開支預算的特別會議上，絕大部分討論與港台資源
及事務有關 ；

(b) 2020 年 5 月 11 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，
討論港台的管治及管理事宜；

(c) 2020 年 5 月 27 日立法會會議上葛珮帆議員提出的第 12

項書面質詢， 回應港台的運作事宜；
(d) 2020 年 5 月 27 日立法會會議上楊岳橋議員提出的第 16

項書面質詢，回應港台的辦公室及製作設施事宜；
(e) 2020 年 6 月 3 日立法會會議上楊岳橋議員提出的第 5

項口頭質詢，回應港台的辦公地方事宜；
(f) 2020 年 6 月 17 日立法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提出的第 16

項書面質詢，回應 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電台的管治及
管理事宜；

(g) 港台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致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的函件，回應楊岳橋議員就港台的辦公地方事宜的函件；
及

(h) 本局於 2020 年 6 月 5 日致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的函件，回應楊岳橋議員就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電台
的管治及管理事宜的函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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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台搬遷辦公室及製作設施屬部鬥的日常行政及運作
安排 ，並不涉及政府政策，加上專責小組尚未展開工作， 因
此局方認為已向立法會大會及其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
會多次和充份回應，現時並沒有迫切性重覆就港台上述事宜
加開特別會議。若議員再有問題，本局會一如以往盡力回覆。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（姜子尚 口卫 代行）

2020 年 6 月 17 日




